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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莱政办发〔2018〕59号 

 

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成立烟台市莱山区农村土地承包 

仲裁委员会的通知 

 

各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、省级旅游度假区、烟台总部经济基

地管委，围子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，朱雀山生态旅游度假区

筹建办公室，区直有关部门、驻区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

法》、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规范》有关要求，

区政府决定成立烟台市莱山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，负责指

导全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。现将委员会组成人

员名单公布如下： 

主  任：郭善海   区政府副区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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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任：孙寿波   区农林局党组书记、局长 

成  员：刘秀涛   区信访局党组成员、主任科员 

宋丽红   区府办副主任、法制办副主任 

李爱华   区妇联副主席 

杨富强   区民政局副局长 

李  冰   区财政局副局长 

乔洪锐   区农林局党组成员、主任科员 

杨英丽   区司法局副局长 

王  惠  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

曲静轲   区国土资源分局党组成员             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区农林局，区农林局长孙

寿波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日常具体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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